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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摩司-----鄉野的呼聲 
雷拔山長老 Elder Bat Louie 
 
 阿摩司生長在南方猶大國烏西雅王和北方以色列國耶羅波安二世

掌權的時代（公元前八世紀左右），他是住在猶大南部的提哥亞

小市鎮的的牧人和修理桑樹的，他不像以賽亞，進出宮庭，是一

代朝臣，也不像耶利米在母腹裡，就被神分別為聖，派他作列國

的先知，阿摩司原本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兒子或門生，因此

他未曾受過神學教育或訓練，可以說他是一個「平信徒」事奉，但他被神特選為先知，

因此他說：「我原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門徒，我本是牧人，是修理桑樹的，但耶和

華選召我，使我不跟從羊群，對我說你去向我民：以色列說預言。」（摩 7:15）藉著他

豐富的生活知識和所見所聞的民間情況，和社會上的各種罪惡為神發言。 
    
在耶羅波安二世和烏西雅統治下，國家版圖最大，文明昌盛，經濟最為繁榮，但基層卻

苦不堪言，貧富差距甚大，富有的官商勾結，欺壓窮人，財富來自不義之財，追求奢侈

浮華的生活，離棄了那位揀選和救贖他們的神。亞摩司抱著一個負擔，向那正是在全盛

時期的，又是奢華，放肆的以色列傳一個厲害的信息，就是神的審判。 
    
阿摩司雖被神呼召，他沒有隱藏他的出身和資格，他更沒有誇耀自己，每次發言都是說：

「耶和華如此說」，他不傳自己的說話，只傳神的話，而所傳的都是直接從神而來的，

他盡量說出他的不配，他所能所作的，完全是出於耶和華的恩典。他滿有智慧：雖然神

的審判矛頭指向以色列，阿摩司首先列出大馬色(亞蘭），迦薩（非利士），推羅，以東，

亞捫和摩押六國的罪惡和審判，然後是神的選民，猶大和以色列。這樣上帝不是狹隘的

以色列選民的上帝，而是萬國萬民的上帝，神對以色列週邊六國的審判，以引起神的百

姓注意，對六國的罪惡審判，而沾沾自喜，禍不及己，但好戲在後頭，耶和華的話臨在

他們重複的說：你們「三番四次的犯罪」，是指多次，重複又重複，一而再再而三的犯

罪，當他指責人們犯敗壞時，都用淺白易明暸的言詞，他一針見血地述說人民的錯處，

如：欺壓貧窮，不守律例，隨從偶像敬拜，淫亂褻瀆，出賣義人等等。他對神和百姓忠

心：他在君王和百姓面前說預言，他直接，不奉承，不諂媚，把可怕的審判沒有隱瞞忠

實地告訴他們。他勇敢不諱言，當他直言向耶羅波安勸戒，受侍奉金牛犢的伯特利祭司

亞瑪謝的威脅誣告，他狡猾地把阿摩司的預言說成是叛逆，使王有所不安，要阿摩司返

回自己的地方，不要再在北國（以色列）惹麻煩，阿摩司不受威脅，亦不退縮，不肯輕

易離開神的委託。 
 
今天不是人人有機會接受特別的訓練，但不就等於不能事奉主了，神揀選祂的僕人自有

祂的主見，作為神的兒女，有責任傳揚主的福音。特別注意阿摩司的使命感是多麼肯定

而清楚：「耶和華召我... 對我說，你去，向我以色列說預言」。可見神的呼召對一個人

的信心有多麼大的力量。我們該說：主，我在這裡，請差派我。 


